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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摇序

２１ 世纪是人权受到空前尊重的世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希望自己活得好，都有自己的种种需求，都企盼过着越来越幸
福的生活。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人的各种利益，就具
体表现为人权。依据“以人为本”的理念，人的价值高于一切。
社会上的各种主义、政策、法律与制度，都是为人而存在，是为
人服务的。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今时
代，人权受到空前的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各国
政府的首要责任”（《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乃是历史的必
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问题上，
曾走过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同旧中国相比，我们曾经取得过发
展经济、满足人民物质与文化基本需求以及实现社会平等诸多方
面的骄人成就，但也经历过种种曲折，甚至经历了十年“文革”
人权遭受肆意践踏的痛苦。１９７８ 年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
的新时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主流舆论仍将人权看作是一个
“资产阶级的口号”。这种情况直到 １９９１ 年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
化。２００４ 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被庄严地记载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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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作为 ５６ 年来中国人权事业曲折历程的见证人和 ２８ 年来飞
速进步的人权保障工作的参与者，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

１９９２ 年，我在访问斯里兰卡的时候，一位学者曾说：“中国
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头人，你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构建起一个既体
现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与追求又反映发展中国家某些特殊理念与愿
望的人权理论体系。”现在，人们可以高兴地看到，这样一个理
论体系的构建，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权源自人性和人的尊严
与价值。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里，这种人的应有权利首先应依
靠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因此，这是法学家们首先应当关注的问
题。但是人权问题也同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
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密切相关。据统计，美国哈佛大学的 １０００
多门课程中，就有 ２６１ 门课程同人权问题有关联。只有各个学科
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来关注和研究人权问题，真正形成一个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才能进一步改变某些部门和官
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的视“人权”为禁区的思想观念，才
能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才能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
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这套《人权研究丛书》的组织与编写，就是想为中国的人
权理论与制度构建的宏伟工程，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其中的某
些观点或建议难免会有不妥或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李步云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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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导摇摇论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从第一次
提出‘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后，多少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
争取人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就世界
范围来说，现代社会还远没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充分的人权这一
崇高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数仁人志士仍矢志不渝地要为此
而努力奋斗的原因。”① 这是 １９９１ 年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的
开篇语句。这是在官方文件里第一次如此高地评价人权。这反映
了我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举国上下关于人权的某种共识。当今人
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权利时代。“人权成为当今时代的观念和标
志。在当代世界，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价
值、内容和特性，发展人权成为人类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进程和潮
流。”② 发展权作为一项年轻的权利，其内容的综合性、价值的
最大合理性、过程的动态性、地位的优先性决定了它在人权系统

①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人权状况》，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版，第 １ 页。

王立行等：《人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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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是赶上世
界迅猛发展潮流，大力发展国力和维护发展权的问题”。“比之
生存权来说，发展权才是更为现实和紧要的人权；或者说，不发
展就无法生存或生存得好”。“我们应当为维护与保障我国人民
的发展权而奋斗”①。因此，作为法学工作者，“应当更多地关注
和研究发展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不能停留在最低标准的、乃
至生物性的生存权和温饱权上。”② 作为国内人权的发展权与当
代中国法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发展权呼唤法制，需
要法制保障。确认并强调发展权，应成为当代中国法制在未来发
展进程中的优先选择之一。着重保障发展权，是当代中国法制的
必然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法制也应以发展权为价值取
向，进行改革和创新，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实现法治现代化。

第一节摇人权与法治

人权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备受当今世界各国
的普遍关注。我国在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国家
的根本大法。宪法是维护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权力的。人权需要
宪法的确认和保护，宪法也是保障人权不受侵犯的最有利工具。

①

②

郭道晖：《人权理论的困惑与质疑———关于人权、主权、生存权诸
问题的探讨》，《岳麓法学评论》（第二卷），湖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３４ 页。

郭道晖：《人权理论的困惑与质疑———关于人权、主权、生存权诸
问题的探讨》，《岳麓法学评论》（第二卷），湖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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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宪政的发展来看，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无疑是宪法完善
和宪政制度完善的核心内容。此次修宪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将
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
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
的意志上升为人民和国家的意志，由党和政府执政行政的政治理
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由党和政府
文件的政策性规定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大法，宪法对人权的保护具有权威性和普适性，人权入宪
是国家“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体现，是国家趋向文明治理的
标志。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灵长，对人的尊严的保护程
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尺度。人权的发展和保
护状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党新一代领导
人提出的执政理念，其思想基础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人为
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就要求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保障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之所以认可
和支持政府，就是希望政府利用其资源来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保障个人的利益不被随意剥夺。这次人权入宪所反映的
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一块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社会的基石。宪法对
人权原则的明文肯定，向世人宣示了中国对待人权的庄严态度和
法治精神，也为中国法律具体落实人权制度提供了基础，标志着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在中国民主
宪政史上和人权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人权概念的发展

人权获得制度化的保障虽然不过数百年，但人权思想的产生
却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最早的人权观念可追溯到古希
腊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人权”一词亦早在古代希腊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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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安提戈涅》中就出现了，至于近代的人
权概念最早可追溯到 １４ 到 １６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思想。到 １６ 世纪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欧洲许多国家确立起
来，而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
种历史条件下，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已成为历史潮
流，人权理论也应运而生。

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
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
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
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
为人权。”①早期的资产阶级为自由地发展他们所渴望的资本主
义经济，在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打出了人权的旗号。１７ 至 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家以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提出了系
统的自然权利学说。他们认为，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
可转让的，政府的建立和法律的产生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的天
赋权利。他们所提出的人权，主要是财产的私有权和政治上的平
等权。１７ 世纪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专章
论述了“人的普遍权利”，强调保护私有财产。斯宾诺莎正式提
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他说：“我断言人的天赋所赋予的权
利都不能绝对为人所剥夺……此诸权利若被剥夺，必大有害于国
家。”②他还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认为“执行法律
的人必须不顾到一些个人，而是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平等，对每个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年
版，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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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利都一样的加以护卫，不嫉羡富者，也不蔑视穷者”①。
英国思想家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卢梭借鉴和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
果，对人权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修正，使其成为一个理论体
系。洛克认为天赋的人权包括平等权、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
权，个人人权高于一切。洛克提出：平等、自由和财产是先于国
家而存在的自然权利，人们组织政府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
是保护他们的财产”②。“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
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③。孟德
斯鸠深入地探讨了自由与政府及法律的关系，他说，自由是指
“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
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④。卢梭特别
强调国家主权的实质是人民的意志，第一次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概
念。他认为主权来源于人民，也应当属于人民。卢梭高度赞扬自
由与平等。他认为一个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
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⑤。
卢梭指出：“人人都生而自由、平等”⑥，私有制、国家和法律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年
版，第 ２２０ 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４ 年版，第 ７７ 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４ 年版，第 ３６ 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１５４ 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 年版，
第 １６ 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 年版，
第 ９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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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使人从自由走向奴役，只有驱逐暴君，由人民掌握主权，才
能恢复人的自然权利。① 启蒙思想家都认定人享有自然权利，他
们中的杰出代表都主张法治，以便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在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的平等派、法国的罗伯斯庇尔、美国的
杰斐逊、潘恩等都兼具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把批判的武
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进一步阐发了人权理论并将它引向实
践，在人民群众的参与下终于建立了代议民主制共和国，制定了
规范政府权力、保护基本人权的宪法。１７７６ 年美国《独立宣言》
的发表和 １７８９ 年法国《人权宣言》的颁布，标志着人权理论得
到了法律的确认。从此，人权进入资产阶级法治轨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民族运动产物的民族自决权成为
人权的一个新内容。民族自决权是指在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
民族，有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
展，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民族自决权问
题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
密相连，受到这些国家和民族的热烈拥护。民族自决权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得到确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权问题开始由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
领域。１９２６ 年，一些国家签订的国际性的《禁奴公约》宣布
“缔约各国应相互支援，以便实现消灭奴隶制和奴隶的贩卖”，
要“制止强迫劳动产生与奴隶制相类似的情况”。１９２９ 年，国际
法学会通过了《国际人权宣言》，它规定：“每一个国家有义务
承认每一个人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平等权利，并且义务给予该
国领土上的一切人，不分国籍、性别、种族、语言和宗教以及关
于这些权利的充分的和完全的保护。”这些公约在国际上产生了

① 参见［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
务印书馆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２１ ～ 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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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专门成立了人权委员
会，并于 １９４８ 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它是第一个系统地
提出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具体内容的国际文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局
势和自己的国情，提出了和平权和发展权。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和公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公民私生活的保护逐渐受到各界关
注，隐私权也成为一项人权。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愈
来愈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保护环境、防止全球环境进一步恶
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
在。环境权也随之产生并成为一项各国人民普遍享有的世界性的
人权。

二、法治视野中的人权

（一）法治的概念
从字面上说，法治就是指法的统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法治源于

人类的一种政治理想和追求。“法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
个传统的政治范畴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自从法作为一种理性规
则介入人类生活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联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它不仅改变了人们行为的任意性和偶然性的传统，带来
了社会秩序的良性转化；而且也启发了人们凭借法律来改变政治
质量的愿望，那就是试图用法律来构建国家统治秩序。“法治”
便首先成为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用来表达这种政治主张的中心概
念。最早揭示法治概念的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亚里
士多德与其师柏拉图就希腊城邦的“统治术”选择展开了激烈
的争论，亚里士多德在回答“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
哪一方面较为有利”这个问题时，肯定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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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治”①。可见，法治一开始就是针对“一人之治”即“人
治”概念提出的一个相对概念。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
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
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② 这是一个关于法治的经典
性定义。现代性的法治包含如下内涵和意义：

１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法治”这一观念最早见于中
国先秦诸子和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著中。《管子·明法》有：“以
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有：“任法而治国”，
《韩非子·心度》有：“治民无常，唯以法治”，他们都把“法
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明确主张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后人也常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法治概念。
“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国家，是与‘人治’、
‘德治’（或‘礼治’）等相对而言的。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多
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法律而不是其他作为主要控制手段。即
国家的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审
判权、检察权，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法律的切实保护，国家机关
的权力受法律的严格制约。这种依法治国的实现状态，就是法治
国家的建成。”③ 在这种意义上，法治有两个对立面：一是“人
治”，二是“德治”或“礼治”。

法治是与人治对立的治国方略。不过，这种对立在古代和近
代，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不尽相同。在古代中国，法治论强调把

①

②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６７ 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６７ 页。

胡平仁：《法理学基础问题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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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纳入法律的轨道，用带有权威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或
严刑峻法治理社会。而人治论强调“为政在人”①，“法者，治之
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② 在古希腊，法治强调法律的理性
及其一般指引作用，人治则强调圣贤的智慧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
个别指引作用。近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对立主要表现为民主与
专制、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君、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之间的对
立。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曾用“圣人之治出于己”、“圣法之
治出于理”的名言来概括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和对立。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初中国内地开展的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就是
围绕着这几个对立的方面而展开的。通过这场大讨论，在理论上
明确了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国方略的界限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法律
运行中人的因素，而在于：从主体上，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
政治），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
法治依据的是反映人民大众的法律，人治则依据领导人个人的意
志。法治与人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
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或
者说，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

法治是不同于德治（或礼治）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古代，
儒法两派围绕着德治（礼治）与法治进行过长期论战。儒家主
张，“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③。“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④。
并且认为：“道之以教，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

①

②

③

④

《论语·为政》
《荀子·君道》
《礼记·经解》。
《荀子·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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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礼，有耻且格。”① 而法家则主张“不务德而务法”②，“仁
义礼乐者，皆出于法”③。法治与德治的公开论战随着“隆礼重
法”、“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消失。
但在不同人的心目中，这两种治国方略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直到当代中国，这种对立仍然存在。有的人总认为德治比法治更
重要，德治能治本，法治只能治表。其实，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
空想，也是对法律与道德的性质、特点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的表
现。在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不仅承担着调整私人之间关系和私人
行为的任务，而且担负着巨大的社会组织功能。由于法律出自国
家，具有肯定性、普遍性、可预测性、结构完整性和国家强制性
等优点，所以，它不仅能够调整个人行为，而且具有调整阶级关
系、重大利益关系，使统治秩序合法化、固定化的功能；不仅能
够调整社会成员的普遍社会关系，而且能够负担巨大的政治、经
济、文化的组织任务，因而是实现国家职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最重要的、经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它较之道德调整机
制，必然起着主导作用。否认法的主导作用而主张“德主法辅
论”、“法德轮换论”是不符合实际的迂腐观念。当然，法律不
是万能的，法律有其固有的局限和弱点，需要由道德辅助和补
充。

２ 法治是指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可以从过程和动态的意
义上理解为依法治国和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方略在
操作层面上的基本要求）”④。当然，依法办事的主体及其程度古

①

②

③

④

《论语·为政》。
《韩非子·显学》。
《管子·任法》。
胡平仁：《法理学基础问题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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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差别较大。在古代社会，关于依法办事的要求首先是且主要是
针对下级官吏和老百姓的，君主及高官贤达们则往往不受法律的
约束，经常超越于法律的限制之外。在现代法治社会，依法办事
的要求已成为社会关系参加者活动的普遍原则。不仅普通社会成
员要依法办事，就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不能例外。从与古
代法治对立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
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正如
英国著名学者哈耶克所说：“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
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能够使人们明确地
预见到在特定情况下当局将如何行使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知
规划个人的事务。”① 美国法学家富勒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他说：
“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狱或
宣布他据以主张财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
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
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②

人人平等地依法办事是法治的要求和标志。所以，近代以来
主张法治的人们无不强调要依法办事。例如，洛克指出：“法律
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
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
法律的制裁。”③ 卢梭说：尊重法律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任何
一个遵守法律、管理完善的政府，根据任何理由，也不准许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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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Ｈａｙｅｋ，Ｆ Ａ Ｖｏｎ，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Ｓｅｒｆｄ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４，ｐ ５４

Ｆｕｌｌｅｒ，Ｌ Ｌ，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ｗ（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 ２０９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４ 年版，第 ５９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